滦平县人社局失业保险中心

 事项办事指南（失业保险援企稳岗补贴申请）

	构成要素
	内容表述要求

	事项名称
	失业保险援企稳岗补贴申请

	事项简述
	政府或相关部门认定为享受援企稳岗政策的企业，可申请援企稳岗补贴。政策依据：

1.  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【2015】23号）（四）积极预防和有效调控失业风险…….将失业保险基金支持企业稳岗政策实施范围由兼并重组企业、化解产能过剩企业、淘汰落后产能企业等三类企业扩大到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……
2. 《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发【2017】28号）（十二）稳妥安置化解钢铁煤炭煤电行业过剩产能企业职工。……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，降低稳岗补贴门槛，提高稳岗补贴标准。
3.  《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【2014】76号）二、基本条件 …… （二）企业申请稳岗补贴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；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；上年度未裁员或栽员率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：企业财务制度健全、管理运行规范。

	办理材料
	1企业书面申请。2企业享受稳岗补贴范围的相关依据（包括发改、环保、工信等部门出具材料），3稳岗补贴申请表。4上年度企业裁员率。5企业信用记录或信用报告。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。

	办理时限
	6月30日前向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地人社局申请，7月30日前报送市人社局，11月底前拨付援企稳岗补贴资金。。

	结果送达
	电话、微信、现场送达。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办事时间
	6月30日前工作日即时办理。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

	咨询查询途径
	现场查询：滦平县行政审批中心三楼失业保险中心业务窗口；电话查询：0314-5968003、8586202

	监督投诉渠道
	县人社局8582782


